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消費者物價指數編製
資料項目：臺中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1、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 發布機關、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室
· 編製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
·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9413
· 傳    真：04-22273285
· 電子信箱：shinyu@taichung.gov.tw
2、 發布形式
· 口頭：（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
·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V）其他(報表)
3、 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市所轄行政區內之主要零售市場及零售廠商選定代表商品及服務為查價對象。
·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旬2(2、12、22)、5(5、15、25)、8(8、18、28)日零售市場及零售廠商實際成交之商品與勞務價格為準。
· 統計項目定義：
(1) 總指數係採拉氏公式之變式，先將單項中各花色規格以「購買點權數」幾何加權平均求得單項價比資料，再將各項價比以「項目權數」算術加權平均求得月指數。
(2) 權數：以民國逢0、5之年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為權數。
· 統計單位：110年為基期（110年平均＝100）。
· 統計分類：
（一）縱項目以權數、本月指數、上月指數、本月與上月比較(含漲跌率與對總指數影響)、本月與上年同月比較(含漲跌率與對總指數影響)、截至本月平均指數與上年同期比較(含本年累計平均指數、上年累計平均指數、漲跌率與對總指數影響)分類。
（二）横項目除總指數外，另以食物類、衣著類、居住類、交通及通訊類、醫藥保健類、教養娛樂類與雜項類等7大類分類。
· 發布週期：月。
· 時效：20日。
· 資料變革：本市於民國99年12月25日改制為直轄市，為配合經濟發展及應各方面之需要，加強物價調查統計分析，本處遂訂定「臺中市消費者物價調查實施計畫」，於102年1月起編布本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4、 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 預告發布日期：次月20日。(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
· 同步發送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5、 資料品質
·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由本處第四科依物價網路查報與管理系統彙編。
·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
（一）年指數為各月指數之簡單算術平均。
（二）類指數為項目價比加權平均。
6、 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
（一）每5年基期改編時，更換權數，並檢討分類與查價項目。
（二）每逢基期改編須注意原編指數之銜接。
（三）表號21111-00-01-2。
 (四) 固定於編製消費者物價指數公務統計報表時回修3個月前公務統計報表資料。
七、其他事項：無。
